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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社区居委会职责精细化不足。目前，社区居委会承接

了大量的政府基层管理工作，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中难以全

面指导和监督业委会依法履职，甚至个别业委会成员利用

职权，钻法律空子，侵犯业主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长效管理机制亟突破，老旧小区改造成果保持难

1、维修保养的责任主体及经费来源不明确。根据

《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管 理 条 例 》 第 三 十 九 条 、 第 四 十 条 规

定，④在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工程承包单

位会向建设单位出具《质量保修书》及《保修协议》，保

修期限一般为两年。但届满后，后续维护保养责任及经费

来源缺乏着落，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再次回归之前维护维修

不及时或“无人”管理状态，导致居民满意度再次降低，

投诉率、诉讼率、多元化矛盾再次上升。

２、物业管理模式滞后，物业管理机制不健全。根

据笔者调研发现，资阳市列入改造范畴的60%以上的老旧

小区修建在20世纪90年代，基本尚未采用“物业公司专业

化”模式。即便雇佣了物业公司，但仍不同程度具有标准

低、收费低、收费难等窘境。老旧小区改造后，虽硬件设

施予以改善，但长期缺乏物业有序管理，私搭乱建、车辆

乱放，堵塞消防通道等侵权现象较为普遍。上述问题单靠

更新改造难以解决。目前，更新改造后小区继续延用改造

前的物管模式显然不合时宜。物业管理机制滞后性，致使

老旧小区改造后的效果维持始终是个大难题。

构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

利益主体冲突的化解机制

（一）强化顶层设计，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规范

1、整合法规内容，提升法律层级。当代中国已迎来

存量房时代，“城市更新”是新时代提出新的历史命题，

而我国涉及老旧小区改造的法律具有“分散性、抽象性、

层次低”等特点，已难以满足规制老旧小区改造任务。因

此，我国亟需统筹整合，系统谋划，提升法律层级，建议

借鉴日本制定《都市再开发法》等思路，专项立法，确保

效力等级。资阳作为具有立法权的地级市也应随时关注国

家立法动态，谋划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专项地方性法

规，强化法律措施，规范老旧小区改造。

2 、 明 确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法 律 法 规 的 内 容 。 2 0 2 2 年

的 《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》 显 示 ， 我 国 常 驻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达

65.2%。2022年《资阳市统计年鉴》显示，资阳市城镇化

率达42.6%，接近一半人口。显然我国城镇化已开启下半

场，而城市更新改造便是下半场的主战场之一，故亟需具

有针对性、实操性的法律法规来指导实际工作。建议加强

立法与规划相结合，出台有关老旧小区改造规划调整的指

导意见，细化老旧小区分类认定、程序指引、改造主体等

具体内容；制定有关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权属界定、调整

的管理办法，对楼层加层、面积扩展、管网改造、停车设

施增设等涉及权属问题的予以明确；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后

管理办法制定。

（二）多管齐下保障业主权利，破“程序流于形式”

难题

程序与实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，实现社会的实

质正义是它们的共同目标。老旧小区改造不仅只关注实体

性权利能否得到保障，也要着眼于程序性权利的运行。

１、内化于心——“双管齐下”激发利益主体程序

性法治意识。一是注重法律法规宣传，提升业主主动参

与意识。利用多媒体、小区广播等宣传阵地，大力宣传

学习《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，提升业主主人翁意识，明

确其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等程序性权利行使的重要

性和必要性。二是强化业委会和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程序

意识。首先，对业主、业委会筹备组成员开展程序类培

训。其次，结合实际，对“业委会如何依法规范履职”

“ 业 委 会 不 正 确 履 职 引 发 的 典 型 案 例 ” 等 相 关 知 识 讲

解，使业委会工作更规范化、程序化。

2、固化于制——倒逼程序性权益的落实。一是优

化业主诉求表达平台。建设“业主APP”或物业管理信

息平台，对业委会选举及表决事项提供信息技术服务，

保障业主参与权和表决权。二是完善监督机制，规范业

委会运行。首先，创设“业委会诚信管理”制度，制定

《业委会成员诚信管理办法》，即建立业委会成员任前

诚信承诺和任内失信惩戒制度，倒逼业主程序性权益的

落实。其次，街道办事处建立健全“党政双牵头”工作

机制，强化党组织对业委会的引导、完善社区居民委员

会对业主自治的指导监督，强化业委会依法合规运作。

再次，建立审计、奖惩制度。

（三）科学界定利益主体的权责，创建联动协调机制

1、党委牵头，强力攻坚化解“权责不清”。一是党

委牵头。党委应科学谋划，建立有序的组织领导体系，

明确各部门职责，明确主导部门，主导部门责任到底，

配合部门主动作为，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，确保改

造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二是政府监管。政府在改造过程

中应发挥好督导、协调、监督作用，完善工作调度协调

机制，突破条块藩篱，整合资源，避免出现推诿扯皮、

各 自 为 政 、 浪 费 资 源 的 情 况 。 积 极 构 建 市 级 部 门 抓 主

导，县区政府尽职责，社区居民唱主角的条块协作、上

下联动、共建共治的工作格局。

2、构建“3+”联动推进格局，助推综合治理新格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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